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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别别提提示示及及声声明明 

1、本次交易方案中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已经实施完毕，本公司将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2、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9.68 元/股，不低于本次重组的第一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该发行价格已经本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3、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410,147,747 股，仅为本次交易方案中本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交易对方认购股份部分。 

4、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预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

预登记数量为 410,147,747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601,301,347 股。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

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

期为 36 个月），上市首日为 2013 年 9 月 11 日。 

5、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6、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7、深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8、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交易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

深交所及其指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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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释    义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江南红箭、本

公司、公司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兵器工业集团 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江南集团 指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原名为江

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北方公司 指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现代研究所 指 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 

中南钻石 指 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现变更为“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豫西集团 指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南钻石的控股股东） 

上海迅邦 指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金万众 指 北京金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重组 
指 

江南红箭向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

众、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 9 名法人、自

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南钻石合计 100%的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交易对方 指 
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

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 9 名法人、自然人 

本公告书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公

告书》 

《重组预案》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重组草案》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重组框架协议》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豫

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金万众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重组协议》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豫

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金万众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5 

《资产交割协议》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豫

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金万众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

之资产交割协议》 

评估基准日 指 2012 年 7 月 31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2012 年 9 月 28 日 

交割基准日 指 2013 年 7 月 31 日 

郑州中南 指 郑州中南杰特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中南 指 深圳市中南金刚石有限公司 

江西碳素 指 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 

兵工物资集团 指 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0 月，并于 2004

年 4 月注册为保荐机构，具备保荐人资格 

君泽君、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大华、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为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1 年修订）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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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节节  本本次次交交易易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湘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德国工业园莱茵路 1 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 

发行前注册资本：19,115.36 万元 

法定代表人：齐振伟 

所属行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主营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除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外，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

还将包括超硬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上市地点：深交所 

董事会秘书：熊尚荣 

联系方式：028-83068819 

传真：028-83068800 

电子邮箱：jnhj0519@163.com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两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1、本公司向兵器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

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 9 名法人、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南钻

石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100%的股权； 

2、本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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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部分由中国证监会一次核准，分两次发行。 

本次交易中，中南钻石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97,023.02 万元，本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9.68 元/股，股份发行数量为 410,147,747

股；本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32,341.00 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

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 9.68 元/股，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股份发行数量

不超过 136,715,909 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公司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已实施完毕，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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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节节  本本次次新新增增股股份份发发行行情情况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批准过程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1、2012 年 9 月 24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重

组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2012 年 9 月 24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重组框架协议》。 

3、2013 年 1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重组草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4、2013 年 1 月 30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重组协议》。 

5、2013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重组草案》（更新了 2012 年度财务数据及最新重组进展等内容）及其他相关

议案。 

6、2013 年 3 月 27 日，本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豁免兵器工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交易而触发的

要约收购义务。 

7、2013 年 8 月 5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同意公司签订资产交割协议的议案》。 

8、2013 年 8 月 5 日，本公司与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

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签署《资产交割协议》。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1、兵器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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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 年 9 月 24 日，兵器工业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

组框架协议》。 

（2）2012 年 11 月 23 日，兵器工业集团下发《关于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

司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兵器权益字［2012］762 号）

以及《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时配套再融资的批复》（兵器权

益字［2012］763 号），同意本次重组方案。 

（3）2013 年 1 月 30 日，兵器工业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

组协议》。 

（4）2013 年 8 月 5 日，兵器工业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资

产交割协议》。 

2、豫西集团 

（1）2012 年 9 月 24 日，豫西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框

架协议》。 

（2）2012 年 11 月 23 日，兵器工业集团下发《关于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

司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兵器权益字［2012］762 号），

同意豫西集团参与本次重组。 

（3）2012 年 11 月 26 日，豫西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参与本次重组的议案。 

（4）2013 年 1 月 30 日，豫西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协

议》。 

（5）2013 年 8 月 5 日，豫西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资产交

割协议》。 

3、上海迅邦 

（1）2012 年 9 月 24 日，上海迅邦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框

架协议》。 

（2）2012 年 11 月 23 日，兵器工业集团下发《关于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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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兵器权益字［2012］762 号），

同意上海迅邦参与本次重组。 

（3）2012 年 11 月 27 日，上海迅邦的唯一股东兵工物资集团作出股东决

定，同意上海迅邦参与本次重组。 

（4）2013 年 1 月 30 日，上海迅邦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协

议》。 

（5）2013 年 8 月 5 日，上海迅邦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资产交

割协议》。 

4、北京金万众 

（1）2012 年 9 月 24 日，北京金万众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

框架协议》。 

（2）2012 年 11 月 5 日，北京金万众股东会审议通过参与本次重组的相关

议案。 

（3）2013 年 1 月 30 日，北京金万众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

协议》。 

（4）2013 年 8 月 5 日，北京金万众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资产

交割协议》。 

（三）本次交易其他已获得的授权、核准、同意和备案 

1、2012 年 12 月 25 日，中南钻石资产评估报告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

（备案编号：20120073）。 

2、2013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3］16 号），本次交易

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3、2013 年 7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

公司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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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许可［2013］1012 号），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综上，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备案、批准、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及发行时间 

2013 年 8 月 22 日，本公司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预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

记数量为 410,147,747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601,301,347 股。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

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五、发行数量 

根据中南钻石的净资产评估值 397,023.02 万元，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410,147,747 股（不含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本

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兵器工业集团 56,318,207 9.37% 

2 豫西集团 265,978,307 44.23% 

3 上海迅邦 21,111,125 3.51% 

4 北京金万众 17,951,347 2.99% 

5 王四清 31,956,434 5.31% 

6 喻国兵 11,497,170 1.91% 

7 张奎 3,097,299 0.52% 

8 张相法 1,333,892 0.22% 

9 梁浩 903,966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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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410,147,747 68.21% 

六、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组的第一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2012 年 9 月 28 日）。经各方协商确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份发行价格为 9.6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9.6736 元/

股 

七、募集资金 

本公司向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

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 9 名法人、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南钻石

合计 100%的股权，不涉及现金募集。 

八、发行费用 

不适用。 

九、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

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 9 名法人、自然人。 

（一）兵器工业集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31909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71092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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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02710924910 号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本 2,535,991 万元 

实收资本 2,535,991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国清 

成立日期 1999 年 7 月 1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坦克装甲车辆、火炮、火箭炮、火箭弹、导弹、炮弹、

枪弹、炸弹、航空炸弹、深水炸弹、引信、火工品、火炸药、推进剂、

战斗部、火控指控设备、单兵武器、民用枪支弹药的开发、设计、制

造、销售；对外派遣境外工业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2013

年 8 月 11 日）。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管理；夜视器

材、光学产品、电子与光电子产品、工程爆破与防化器材及模拟训练

器材、车辆、仪器仪表、消防器材、环保设备、工程与建筑机械、信

息与通讯设备、化工材料（危险品除外）、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及其制

品、工程建筑材料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设备维修；民用爆破

器材企业的投资管理；货物仓储、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监理；

设备安装；国内展览；种植业、养殖业经营；农副产品深加工；与上

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

务；承包境外工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兵器工业集团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3、认购股份情况 

兵器工业集团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9.68 元/股，认购股份数量为

56,318,207 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 

（二）豫西集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4100000000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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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76314558-2 

税务登记证号 豫国税召字 411326763145582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75,403 万元 

实收资本 75,403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隋建辉 

成立日期 2004 年 6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自 2004 年 6 月 28 日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 

注册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高新路 569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高新路 569 号 

经营范围 

光电、机械产品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与销售；工模具与非标设

备的设计、制造、销售、维修；金属制品的加工与销售；技术服务，

咨询服务；计量检定；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范围

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豫西集团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兵器工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3、认购股份情况 

豫西集团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9.68 元 /股，认购股份数量为

265,978,307 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 

（三）上海迅邦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000719828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74491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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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 310115744919183 号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1,593.1328 万元 

实收资本 11,593.132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怡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自 2002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989 号 210 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989 号 210 室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矿产品（除专控）、纺织原料（除棉花收购）、饲料、金属

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通讯器材、仪器仪表、纸张、纺织品、服装的销售，房地产开发

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上海迅邦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兵器工业集团控制的下属公

司，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3、认购股份情况 

上海迅邦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9.68 元 /股，认购股份数量为

21,111,125 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 

（四）北京金万众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金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6007843786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76992695-3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067699269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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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小明 

成立日期 2004 年 12 月 13 日 

营业期限 自 2004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航丰路 8 号科研楼 306 室（园区）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25 号嘉友国际大厦 1215 室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北京金万众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认购股份情况 

北京金万众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9.68 元/股，认购股份数量为

17,951,347 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 

（五）王四清等五名自然人 

1、基本情况 

王四清等五名自然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是否取得

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

居留权 

控制的核

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基本情况 

1 王四清 无 男 110108************ 中国 否 无 

2 喻国兵 无 男 422427************ 中国 否 无 

3 张奎 无 男 220104************ 中国 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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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相法 无 男 410102************ 中国 否 无 

5 梁浩 无 男 412901************ 中国 否 无 

（1）王四清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海涛路太平洋住宅区 2 栋 207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新北路 164 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股权关系 

2009 年 1 月至今 

中南钻石 中南钻石董事 7.79% 

深圳中南 总经理 无 

江西碳素 董事长 无 

（2）喻国兵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海涛路太平洋住宅区 2 栋 806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新北路 164 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股权关系 

2009 年 1 月至今 深圳中南 副总经理 无 

（3）张奎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 9 号院 2 号楼 19 号 

通讯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冬青街 95 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股权关系 

2009 年 1 月至今 郑州中南 总经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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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相法 

住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 177 号院 14 号楼 19 号 

通讯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冬青街 95 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股权关系 

2009 年 1 月至今 郑州中南 副总经理 无 

（5）梁浩 

住所：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国槐街 15 号 

通讯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冬青街 95 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股权关系 

2009 年 1 月至今 郑州中南 副总经理 无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王四清等五名自然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认购股份情况 

王四清等五名自然人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9.68 元/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股数量（股） 

1 王四清 31,956,434 

2 喻国兵 11,497,170 

3 张奎 3,097,299 

4 张相法 1,333,892 

5 梁浩 90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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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基准日后的损益归属 

根据《重组协议》及相关协议，本次交易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资产交

割协议》之日的上月月末，即 2013 年 7 月 31 日作为交割基准日。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基准日（含当日）止，中南钻石在此期间产生的

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中南钻石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各自的持股

比例承担。 

根据大华出具的中南钻石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2］5135 号、大华审字

［2013］001808 号、大华审字［2013］005509 号），中南钻石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326.64

万元，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期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8,054.14 万元。根据上述协议约定，中南钻石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

准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 31,380.78 万元）由上

市公司享有。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南钻石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已经计入上市公司 2013 年合并财务报表的期初所有者权益，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期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已经计入上

市公司 2013 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当期损益。 

综上，中南钻石在过渡期间的盈利已由上市公司享有。 

十一、资产过户情况 

2013 年 8 月 20 日，南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中南钻石的公司形式、

名称及股东变更，中南钻石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南钻石名称

变更为“中南钻石有限公司”，中南钻石的股东由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

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变更为江南红箭，

本公司直接持有中南钻石 100%股权，中南钻石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 

十二、会计师验资情况 

2013 年 8 月 21 日，大华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增资事宜进行

了验资，并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3］

000246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8 月 21 日，上市公司已收到兵器

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

梁浩等 9 名法人、自然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410,147,747 元，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总额（股本总额）将变更为

601,301,347 元。 

十三、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备案、批准、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

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中南钻石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已完成验资；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 410,147,747 股股份已在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手续；中南钻石在过渡期间的盈

利已由上市公司享有；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

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

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

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本次重组相关承诺的

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

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次交易中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已经实施完毕，上市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

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

能力、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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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江南红箭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

江南红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十四、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君泽君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经取得本次交易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

定条件； 

（二）本次交易各方已办理完毕标的股权的过户手续，标的股权的过户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

合法、有效，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江南红箭持有中南钻石 100%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实施及相关资产交割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

露的信息存在实际差异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发生变化并未本

次交易所导致，且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江南红箭资金

的情形，也不存在江南红箭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截至本法律意见签署之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已经或正在履行其就

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或所作出的承诺，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本次

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八）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已经实施完毕，上市公司将在中国

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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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节节  本本次次新新增增股股份份上上市市情情况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预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

登记数量为 410,147,747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601,301,347 股。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

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

期为 36 个月），上市首日为 2013 年 9 月 11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

设涨跌幅限制。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证券代码：000519 

上市地点：深交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

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 9 名法人、自然人认购的新

增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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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节节  本本次次股股份份变变动动情情况况及及其其影影响响  

一、本次股份变动及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江南集团 41,250,500 21.58% 流通 A 股 

2 北方公司 9,500,000 4.97% 流通 A 股 

3 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8,011,549 4.19% 流通 A 股 

4 现代研究所 5,000,000 2.62% 流通 A 股 

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08,688 1.21% 流通 A 股 

6 金锡生 1,126,624 0.59% 流通 A 股 

7 荆亚桥 982,300 0.51% 流通 A 股 

8 陈静 821,503 0.43% 流通 A 股 

9 刘大玮 777,722 0.41% 流通 A 股 

10 深圳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公司 756,000 0.40% 流通 A 股 

合  计 70,534,886 36.91%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豫西集团 265,978,307 44.23% 限售流通 A 股 

2 兵器工业集团 56,318,207 9.37% 限售流通 A 股 

3 江南集团 41,250,500 6.86% 流通 A 股 

4 王四清 31,956,434 5.31% 限售流通 A 股 

5 上海迅邦 21,111,125 3.51% 限售流通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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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金万众 17,951,347 2.99% 限售流通 A 股 

7 喻国兵 11,497,170 1.91% 限售流通 A 股 

8 北方公司 9,500,000 1.58% 流通 A 股 

9 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8,011,549 1.33% 流通 A 股 

10 现代研究所 5,000,000 0.83% 流通 A 股 

合  计 468,574,639 77.93%  

二、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56,000 0.40% 410,147,747 410,903,747 68.34%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43,407,639 343,407,639 57.11% 

3、其他内资持股 756,000 0.40%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756,000 0.40% 17,951,347 18,707,347 3.11% 

境内自然人持股   48,788,761 48,788,761 8.11%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397,600 99.60%  190,397,600 31.66% 

1、人民币普通股 190,397,600 99.60%  190,397,600 31.66%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I_HoldStockState.php?stockid=000519&stockholderid=80013728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I_StockHolderAmount.php?stockid=000519&type=holdstocknum&code=8001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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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三、股份总数 191,153,600 100.00% 410,147,747 601,301,347 100.00%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股份变动前持股

数量（股） 

股份变动数 

（股） 

股份变动后持股

数量（股） 

齐振伟 董事长 0 0 0 

廖平 董事 0 0 0 

杨庆年 总经理、董事 0 0 0 

袁春晓 独立董事 0 0 0 

向显湖 独立董事 0 0 0 

黄海波 独立董事 0 0 0 

王德虎 监事 0 0 0 

陈钢 监事 0 0 0 

白锐 监事 0 0 0 

高斌 副总经理 0 0 0 

熊尚荣 董事会秘书 0 0 0 

常春桃 总会计师 0 0 0 

刘宪 监事 0 0 0 

文均 监事 0 0 0 

四、本次股份变动对公司财务指标影响 

本次交易前，江南红箭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内燃机配件，主要产品包括各种内

燃机的关键基础件——气缸套、铝活塞等。本次交易将在保留江南红箭原有业务

的基础上，将中南钻石的股权注入江南红箭。本次交易完成后，江南红箭的主营

业务还将包括超硬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人造金刚石、立方氮



 

26 

化硼等。 

根据大华出具的江南红箭备考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3］000513 号、大

华审字［2013］001807 号）和江南红箭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3］

000570 号），本次重组完成前后上市公司 2011、2012 年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

资产运营效率和未来盈利和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一）偿债能力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1、2012 年末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  目 

2012-12-31 2011-12-31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资产负债率 25.22% 39.21% 25.62% 33.57% 

流动比率（倍） 2.10 1.22 2.12 1.44 

速动比率（倍） 1.35 0.61 1.30 0.67 

国内主要可比汽车零部件和超硬材料上市公司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代  码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2012- 

12-31 

2011- 

12-31 

2012- 

12-31 

2011- 

12-31 

2012- 

12-31 

2011- 

12-31 

000559 万向钱潮 53.56 53.18 1.78 1.27 1.28 0.94 

002448 中原内配 17.83 30.18 5.66 1.76 4.35 1.11 

600178 东安动力 37.87 35.79 2.00 1.88 1.84 1.73 

600960 渤海活塞 54.74 55.63 1.43 1.66 1.03 1.21 

600741 华域汽车 44.85 45.28 1.52 1.57 1.33 1.36 

平均值（汽车零部件） 41.77 44.01 2.48 1.63 1.97 1.27 

中位数（汽车零部件） 44.85 45.28 1.78 1.66 1.33 1.21 

600172 黄河旋风 47.38 41.33 1.61 1.51 1.07 1.04 

300064 豫金刚石 31.31 18.35 1.56 2.31 1.2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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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79 四方达 7.66 4.88 22.83 30.64 20.81 27.67 

000795 太原刚玉 78.47 76.55 1.00 1.00 0.73 0.51 

000969 安泰科技 39.00 43.90 2.50 2.08 1.84 1.36 

平均值（超硬材料） 49.04 45.04 1.67 1.73 1.21 1.18 

中位数（超硬材料） 39.00 42.62 1.61 1.79 1.22 1.20 

注：由于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0179）资产负债率及各项偿债指标显著不

同于超硬材料行业的其他公司，为保证分析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在计算超硬材料行业平均值

及中位数时未考虑该公司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内燃机配件的生产，由于盈利能力较差，

公司融资渠道不畅，资金利用效率偏低，资产负债率远低于行业均值和中位数；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加入了超硬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由

于盈利能力和融资能力的加强，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提高，接近超硬材料

行业中位数，反映了公司资金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与同类公司相比，上市公司

的相关偿债指标均处于合理水平，随着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以上指标会逐步改

善。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涉及诉讼、债务担保、亏损合同、重组等

事项造成的资产或劳务的损失，财务比较安全，不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 

（二）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1、2012 年度的盈利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营业收入 30,204.66 216,137.30 34,809.56 193,002.67 

营业利润 -490.19 39,340.92 -1,532.55 46,145.53 

利润总额 519.60 41,898.31 -1,270.63 46,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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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9.96 34,961.81 -1,106.53 37,857.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58 -0.06 0.63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利润水平将得到显著提升，实现了扭亏为盈。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1、2012 年度的盈利指标如下：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65% 18.05% -3.26% 21.87% 

净利率 1.16% 16.15% -3.24% 19.68% 

国内可比汽车零部件和超硬材料公司的相关盈利指标如下： 

代  码 证券简称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率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000559 万向钱潮 9.09% 12.04% 4.58% 6.23% 

002448 中原内配 8.77% 12.64% 13.99% 12.91% 

600178 东安动力 -2.91% 1.46% -5.26% 2.22% 

600960 渤海活塞 4.56% 11.32% 3.02% 5.51% 

600741 华域汽车 16.11% 18.05% 9.58% 10.22% 

平均值（汽车零部件） 7.12% 11.10% 5.18% 7.42% 

中位数（汽车零部件） 8.77% 12.04% 4.58% 6.23% 

600172 黄河旋风 8.45% 7.00% 13.62% 12.84% 

300064 豫金刚石 9.09% 11.41% 22.45% 30.44% 

300179 四方达 5.09% 5.49% 26.07% 32.41% 

000795 太原刚玉 3.92% 31.47% 1.00% 8.16% 

000969 安泰科技 2.28% 9.53% 2.49% 8.26% 

平均值（超硬材料） 5.76% 12.98% 13.13% 18.42% 

中位数（超硬材料） 5.09% 9.53% 13.62%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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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较差，各项盈利指标均低于汽车零部件行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和净

利率均显著高于汽车零部件和超硬材料行业的均值和中位数。 

（三）资产运营效率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1、2012 年度的主要营运能力指标如下： 

单位：次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应收账款周转率 4.31 16.29 5.42 17.25 

存货周转率 2.79 2.39 2.89 2.70 

总资产周转率 0.64 0.74 0.73 0.85 

国内可比汽车零部件和超硬材料公司的相关盈利指标如下： 

单位：次 

代  码 证券简称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000559 万向钱潮 6.10 6.89 4.68 4.77 0.96 0.97 

002448 中原内配 9.87 9.43 2.60 2.81 0.60 0.73 

600178 东安动力 2.08 2.28 7.71 6.47 0.34 0.42 

600960 渤海活塞 4.70 4.94 3.30 4.43 0.70 0.89 

600741 华域汽车 6.77 7.39 12.89 12.15 1.28 1.34 

平均值（汽车零部件） 5.90 6.17 6.24 6.12 0.78 0.87 

中位数（汽车零部件） 6.10 6.89 4.68 4.77 0.70 0.89 

600172 黄河旋风 8.27 6.47 1.66 1.65 0.36 0.37 

300064 豫金刚石 7.21 53.90 2.22 2.74 0.3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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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79 四方达 2.96 2.91 1.51 1.43 0.19 0.25 

000795 太原刚玉 4.28 5.74 2.43 2.31 0.84 0.91 

000969 安泰科技 5.62 7.95 2.63 3.34 0.53 0.74 

平均值（超硬材料） 5.67 6.21 2.09 2.30 0.44 0.52 

中位数（超硬材料） 5.62 5.90 2.22 2.31 0.36 0.37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盈利能力的增强，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

转率有了显著的提升，周转速度加快，资金运营效率有了显著改善；存货周转率

略有下降，这是由于超硬材料行业存货较多的特点决定的。通过同行业上市公司

比较，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资产运营效率处于汽车零部件行业较低水平；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收回周期显著缩短，存货周转速度处于行业

较高水平，资产总额周转速度较快，反映了公司更强的销售能力、资金回流能力

和存货管理能力。 

（四）未来盈利和经营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南红箭 2013 年度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8,021.36 万元，盈利预测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审计数 2012 年审计数 2013 年预测数 

一、营业收入 193,002.67 216,137.30 235,039.84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87,433.79 201,600.06 226,181.55 

其他业务收入 5,568.88 14,537.25 8,858.29 

二、营业成本 111,616.04 142,050.12 148,372.19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108,487.47 133,875.83 142,689.84 

其他业务成本 3,128.57 8,174.29 5,682.35 

营业税金及附加 672.54 840.98 1,592.96 

销售费用 5,057.04 4,893.36 5,4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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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25,944.47 25,399.78 31,175.17 

财务费用 2,971.48 4,239.51 3,850.64 

资产减值损失 122.41 152.64 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9.03 -7.68 0.00 

投资收益 -304.13 787.70 0.00 

三、营业利润 46,145.53 39,340.92 44,583.54 

加：营业外收入 585.03 2,616.81 142.49 

减：营业外支出 123.39 59.42 0.00 

四、利润总额 46,607.18 41,898.31 44,726.03 

减：所得税费用 8,618.71 6,987.33 6,819.92 

五、净利润 37,988.47 34,910.98 37,906.1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857.69 34,961.81 38,021.3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 130.77 -50.83 -115.25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所增强。2012 年，上市公司的营

业收入增长率为 11.99%。受人造金刚石原材料上涨和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

2012 年度上市公司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相比于 2011 年度分

别下降 8.10%和 7.65%。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及公司产能的扩大，预测 2013

年度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 8.58%和

8.75%。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规模迅速扩大，提高了公司核心竞争

力。同时，中南钻石所拥有的设备、技术、人员和现有销售渠道也将一并进入上

市公司。超硬材料行业有较好的盈利前景，中南钻石具有良好的资产和盈利能力，

随着超硬材料行业的发展以及下游应用领域的扩展，上市公司的利润将有较大幅

度的提升。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将得到显著改善，可持续

发展能力将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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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节节  本本次次新新增增股股份份发发行行上上市市的的相相关关机机构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 8888 

传真：（010）6083 3254 

经办人员：王伶、贺添、张惠芳、赵金、隋琛、季久云、姚逸宇、乔雨菲、

李陶、文晶、王凯、计玲玲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冰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6 层 

电话：（010）6652 3388 

传真：（010）6652 3399 

经办律师：李敏、王岩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 层 1101 

电话：（010）583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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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5835 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文荣、郭凤民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琦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电话：（010）8800 0000 

传真：（010）8800 0006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胡智、鲁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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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节节  财财务务顾顾问问的的上上市市推推荐荐意意见见  

一、财务顾问协议签署和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情况 

中信证券接受江南红箭的委托，担任江南红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指定赵金、隋琛二人作为江南红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的财务

顾问主办人。 

二、财务顾问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备案、批准、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

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中南钻石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已完成验资；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 410,147,747 股股份已在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手续；中南钻石在过渡期间的盈

利已由上市公司享有；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

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

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

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本次重组相关承诺的

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

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次交易中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已经实施完毕，上市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

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

能力、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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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江南红箭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

江南红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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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七七节节  备备查查文文件件  

1、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上市申请书 

2、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承销协议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4、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7、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3］000246 号） 

8、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9、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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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之盖章页）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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